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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防檢署原函影本 附件一 

主旨：轉知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所送加強狂犬病衛教防疫宣
導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(以下簡稱防檢署)本(115)年

4月22日防檢一字第1151862012號函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二、防檢署上揭函文表示，苗栗以北目前無地形屏障，且後續

降雨情形未明，鼬獾可能為覓食而前往水源及食物較穩定
區域（如農田、排水溝或民宅周邊等），致使狂犬病疫情
仍有北移風險，並增加與人類、家中犬貓接觸之機率，爰
請加強狂犬病衛教防疫宣導（詳如附件）。

三、有關前揭狂犬病衛教防疫宣導相關資料，請逕至防檢署全
球資訊網（https://www.aphia.gov.tw/）/主題專區/狂
犬病專區項下，瀏覽及下載運用。

四、請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轉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配合辦
理。

 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副本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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